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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
渝北卫健函〔2024〕115 号

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区政协十六届委员会三次会议第 336 号

提案的复函

尊敬的宋博颖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鼓励青年婚育，加强生育保障服务的建议》

（第 336 号）已收悉，感谢您对渝北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和支持，

对您的提案我委高度重视，主要领导亲自批示并组织会议专题研

究和布署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数据

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年龄划分，我区 20-45 岁青壮年劳动

力人口 63.29 万人（全市排名第一），占全区总人口 60%，15-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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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育龄妇女 38.79 万人，是全市最年轻、生育潜力最大的区县。

目前，我区 0-3 岁婴幼儿 4.25 万人，托育市场需求大、发展迫

切。为完善生育保障服务体系，政府围绕优生优育、托育服务、

生育氛围多措并举先后出台生育支持政策 20 余份，并于 2023 年

成功创建全国生育友好型先进单位。将托育服务纳入全区“十四

五”规划和重点民生实事，计划到 2025 年，每千人口托位数由

目前的 3.94 个提升至 5.0 个（全国全市目标为 4.5 个），机构备

案率达 100%，普惠托位占比达 80%，成功创建全国婴幼儿照护

服务示范城市。

二、主要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持续完善青年生育医疗保障。

一是做好孕前优生服务。全区青年可享受婚前医学检查和孕

前优生检查项目，区妇幼保健院专派 9 名工作人员在区民政局婚

姻登记中心为新婚夫妇提供免费婚检服务，包括价值 547 元的婚

前医学检查和价值 671 元的孕前优生检查。截止目前，区妇幼保

健院已免费孕优检查 2000 对，早孕随访 6011 人次，随访妊娠

结局 820 人，免费发放叶酸 14597 瓶，受益 4169 人。

二是做实分娩无忧服务。区妇幼保健院为孕产妇提供“安心”

服务。安排专业人员负责孕期健康指导、产检提醒、预约住院。

开展分娩“爱心”活动，为孕产妇赠送美味月子汤、一支鲜花、

精美相框、免费亲子抚触卡、产后康复健康体验卡。提供新生儿

健康筛查“放心”服务。截至目前，区妇幼保健院共筛查新生儿

52 种遗传代谢性疾病 10066 人次，儿童耳聋基因检测近 15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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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例，儿童安全用药基因检测 1200 余例。

三是做强医育融合服务。2022 年依托区妇幼保健院成立渝

北区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。提供儿科医疗保健、发育筛查、

家庭访视、育儿指导等“医防护”“一站式”服务。发挥区人民

医院、区中西院儿科和中医特色资源优势，为育龄群体提供婚前、

孕前、孕中、产后等配套服务，为孕妈、婴幼儿提供基层生长发

育监测指导干预、膳食搭配与喂养指导、照护行为评估、运动指

导等服务，建设医育融合示范基地。

（二）促进托育行业高质量发展。

一是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。重点发展托幼一体化，支持幼

儿园在满足 3-6 岁幼儿园入园需求的基础上，招收 2-3 岁的幼

儿。精简备案手续、优化备案流程，2024 年一季度全区已备案

办托幼儿园已由去年的 53 家提升至 94 家，增幅达 77%。全面发

展社区托育，鼓励企事业单位、大型园区开展单位办托，打造

15 分钟“托育圈”为群众提供“家门口”的托育服务。

二是提升托育服务质量。积极支持社会力量办托，先后引进

尚慈、暖房子、小贝壳和优贝乐等知名托育品牌，引导托育机构

连锁化、品牌化发展。强化托育人才队伍建设。将托育服务纳入

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和紧缺工种范畴，年培训量 1 万人次以

上。开展托育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，从业人员持保育师、育婴

员等级证书上岗率达 100%。

三是加大普惠托育补贴力度。在全市运营补贴基础上，对镇

街托育服务中心、社区托育服务站（点）、单位办托分别给予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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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、6 万元、10 万元建设补贴。对成功创建国家、市级托育服

务示范单位分别给予 10 万元、5 万元奖补。在全市创新给予高

于教委 1.5 倍标准的生均公用经费补助，对备案的民办普惠托育

机构给予 5000-7000 元一次性补贴。

（三）改善社会福利支持并建设良好的生育友好氛围

一是严格落实产假制度。根据《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

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享受婚假 15 天，依法生育的女性职工

在国家规定 98 天产假的基础上，增加 80 天，合计 178 天。在

女职工产假期间，男方可享受护理假 20 天。畅通生育假投诉举

报渠道，截止目前，我区未收到相关投诉举报。出台《关于鼓励

支持干部职工优生优育的通知》，支持单位试点，允许子女未满

3 岁的干部职工采用弹性工作制。利用单位闲置空房，为职工提

供福利性托育服务。

二是开展生育支持配套政策研究。对接市级专家团队，由区

卫生健康委牵头组织区教委、区人社局、区医保局、区民政局及

下属医疗机构开展优化生育支持配套措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

座谈及实地调研。走访镇街社区，了解群众婚恋、生育、养育情

况，听取基层托育发展现状和主张，掌握全区现行生育政策落实

情况，及时发现存在问题拟制改善举措。

三是完善公共场所母婴设施建设。联合区发改委、区住建委、

区妇联和区总工会等 10 部门印发《渝北区关于加快推进公共场

所母婴室建设的意见》，建立起多部门参与的建设和管理机制。

做好需求调研，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发放 1000 余份调查问卷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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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区重点公共场所开展摸底，了解市民对母婴室建设的需求。将

公共场所母婴设施规范化建设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项目，有效推动

工作。对辖区内母婴室建设单位给予 3000-5000 元补贴，共发放

补贴 5 万元。目前已建成规范母婴室 18 处、60 个，并作为全市

唯一区县代表受邀参加国家母婴设施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并作

交流发言。

四是开展生育政策宣传。面向全区群众，通过各级媒体宣传

生育政策，知晓率达 90%以上、满意率达 95%以上。面向育龄人

群，通过门户网站公示已备案机构，方便群众选择规范机构入托；

利用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宣传片，印放《喂养指南》等，开设“生

命 1000 天”讲座等育儿课堂、开展亲子活动 100 余场，指导辖

区群众科学育儿 3 万余人次。开展托育机构“开放日”活动 30

余次。2023 年度渝北区荣获全国生育友好先进单位。

三、下步工作计划

（一）落地落实政策措施。加快推进《渝北区 3 岁以下婴幼

儿照护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实施方案》落地见效，合理部署中央财

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示范项目 1 亿资金使用，落实涉及资金、

场地、人员等方面的补贴与优惠。发挥政府托底保障作用，为低

收入家庭、多子女等家庭提供托幼服务支持或资金补贴。

（二）优化托育机构管理。一是优化备案流程。明确卫健、

教育部门在托幼一体化工作中的职能职责。制定幼儿园开展托育

服务管理办法，幼儿园办托无需单独备案，或使用已有合格证明

备案。二是做好等级评定。成立专家团队，制定等级评定标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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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自愿申报原则，组织托育机构开展等级评定申报工作。于今

年 5 月中旬完成一、二、三级评定工作。三是加强示范创建。计

划到 2025 年分别建成国家级、市级托育服务示范单位 1 家、3

家，并分别给予激励补助 10 万元/家、5 万元/家。

（三）加大育儿科普知识宣传。加强政策宣传，营造良好氛

围和社会环境。加大微信微博公众号等网络新媒体宣传婴幼儿照

护服务政策和科学育儿理念，发布婴幼儿照护信息，提供相关工

作指引，让家庭照护需求及时得到满足，给与婴幼儿家长科学育

儿指导。加强业务培训，实行符合育婴师条件人员免费培训免费

考试，提高全区队伍专业化水平。探索发展托育服务“体验券”，

提升群众参与度和认同感。

再次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支持、关心和厚爱。

联系人：卫雅伦，联系电话：67189722。

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 年 5 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17 日印发


